
工商变更登记对股权转让的影响

产品名称 工商变更登记对股权转让的影响

公司名称 广东省国瑞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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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 龙华区龙华街道大和路金鼎盛科创园A座408

联系电话 13244727632 13244727632

产品详情

工商变更登记对股权转让的影响

裁判要旨

 

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在公司内部产生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是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属于合同履行问题。就股权转让行为的外部效果而言，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仅为行政管理行为，该变
更登记并非设权性登记，而是宣示性登记，旨在使公司有关登记事项具有公示效力。因此，是否进行工
商变更登记既不应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产生影响，也不应导致股权转让行为是否生效或有效问题
。

案情简介

一、某投资公司是由政府出资设立的全资国有公司，经营范围是企业区属国有资产的产权管理。某科技
公司为政府成立的第二家区级资产经营公司，经营范围是受政府委托行使区属国有资产产权所有者权利
等。

二、2000年1月30日，政府决定将某投资公司参股的某石油公司35.88％股权转让给某科技公司。

三、2001年2月27日，某投资公司与某科技公司签订《转让协议书》；2001年3月19日，国资委批准股权转
让；2001年4月6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四、后因某投资公司的债权人某矿业公司以某投资公司无偿转让某石油公司股权逃避债权为由行使撤销
权，双方对某投资公司转让石油公司35.88％股权行为生效时间产生争议。某投资公司认为股权转让行为
生效时间为2001年3月19日，而某矿业公司则认为生效时间为2001年4月6日。

五、人民法院及人民法院经审理，均认为股权转让行为生效的日期为2001年3月19日。



裁判要点

一、工商变更登记并非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要件。某投资公司系国有企业，该国有资产的转让应经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根据合同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关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
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本案所涉股权转让行为应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时生效。我国《公司
法》并未明确规定股权转让合同是否以工商变更登记为生效条件。尽管《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登记
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
股权的，应当自转让股权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但并不能从上述规定中得出工商登记是股权转
让合同的效力要件。所以，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时间应当是国资委批准转让之日即2001年3月19日。

二、工商变更登记并非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就股权转让行为的性质而言，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在公司内
部产生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是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属于合同履行问题。就股
权转让行为的外部效果而言，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仅为行政管理行为，该变更登记并非设权性登记，而
是宣示性登记，旨在使公司有关登记事项具有公示效力。质言之，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是否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不应导致股权转让行为是否生效或有效问题，仅应产生当事人的是否违约以及是否具备对抗
第三人效力的问题。

法院论述:

本院认为：关于被撤销的债务人行为即某投资公司向某科技公司转让石油公司35.88％股权行为生效时间
问题。本案中，某投资公司转让石油公司35.88％股权与某科技公司之行为涉及三个日期：一是2001年2月
27日即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日期；二是2001年3月19日即国资委批准股权转让的日期；三是2001年4
月6日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该股权变更登记的日期。尽管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款关于“依法成立
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本案所涉某投资公司转让石油公司35.88％股权与某科技公司之行为应
自2001年2月27日生效；但由于某投资公司系国有企业，该国有资产的转让应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
根据合同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关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
定”的规定，本案所涉股权转让行为应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时生效。那么，本案所涉石油公司35.88％
股权转让行为生效时间应当是国资委批准转让之日即2001年3月19日，还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该股权
变更登记的日期即2001年4月6日呢？本院认为，我国公司法并未明确规定股权转让合同是否以工商变更
登记为生效条件。尽管新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新《公
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应当自转让股权之日起30日内申请
变更登”，但并不能从上述规定中得出工商登记是股权转让的效力要件。就股权转让行为的性质而言，
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在公司内部产生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是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属于合同履行问题。就股权转让行为的外部效果而言，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仅为行政管理行为，该变
更登记并非设权性登记，而是宣示性登记，旨在使公司有关登记事项具有公示效力。因此，是否进行工
商变更登记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不应产生影响，工商登记并非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评价标准。质
言之，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是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不应导致股权转让行为是否生效或有效问题，仅
应产生当事人的是否违约以及是否具备对抗第三人效力的问题。因此，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石油公司35.
88％股权转让行为生效时间应当是2001年3月19日即国资委批准转让之日。某矿业公司关于“债务人行为
发生之日”应当是工商变更股权登记之日，即2001年4月6日，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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